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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工作背景

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落实

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配套制度。《湖南省新增 19 个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湘发改规

划〔2018〕972 号）印发实施以来，为城步苗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城步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产业结

构调整、生态环境改善、空间格局优化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该规范性文件已到期失效，有必要重新制定发布城

步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为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中共湖南省委湖南

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意见〉的通知》（湘发〔2020〕9号）等文件要求，

更好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制度落地实施，根据《湖南省国

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邵阳市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城步苗族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 年）》和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南

省重新制定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工作方

案》的通知（湘自资发〔2025〕4号）等有关要求，结合县

域实际情况，制定城步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

负面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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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原则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分为限

制类和禁止类两种管控类型，通过明确各类型管控产业

门类并提出相应管控要求，逐步约束和引导重点生态功能

区县市区产业转型发展。

一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守牢生态保护红线等红线底线，通过制定实施产

业准入负面清单，有效管控禁止类和限制类产业，优化重

点生态功能区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

业生态化。

二是实事求是，统筹协调。基于城步县重点生态功能

区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统筹考虑产业发

展现状与趋势，协调解决原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实施过程中

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衔接省、市有关产业和生态环境政

策，注重区域统筹，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制定产业准

入负面清单。

三是规划引领，精准管控。贯彻落实省、市、县“十

四五”规划及相关产业专项规划，充分衔接省、市、县

“十五五”规划，落实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求，在城

步县制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充分衔接市县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确定的乡镇主体功能定位，以主体功能定位为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乡镇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实施单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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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实行差异化管控，防止全域“一刀切”。

四是分工协作，上下联动。在县人民政府领导下，县

级有关单位依据职责分工，做好产业准入负面清单重新制

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和实施监督工作。落实县自然资

源局牵头，成立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编制工作领导小组，稳妥有序组织开展城步县产业准入负

面清单制定工作。

（三）工作内容

一是梳理相关规定和最新产业政策。全面梳理《产业

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

年版）》《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

（2024 年本）》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湘政发〔2020〕12 号）等国、

省相关政策及地方相关规划、政策等，摸清城步县自然资

源禀赋、产业发展等实际情况。

二是开展原负面清单实施评估。在 2023 年完成的全

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实施评估

工作基础上，结合国、省最新政策与相关要求，进一步

深入分析负面清单实施中的问题及原因，提出解决措施。

三是重新制定负面清单。以原负面清单为基础，结合

国、省最新政策要求，在全面分析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统

筹发展和安全，采用政策导向情况、生态安全情况、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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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情况、调整建议情况等评价指标，对县域相关产业发

展的合理性进行分项评估，综合分析得出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评价结果，提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管控类型与管控要求，

以质量效益为先导，突出县域特色，注重产业差异化布局，

形成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并充分征求有关

方面意见。

（四）工作进展

1.工作部署

自《湖南省重新制定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

面清单工作方案》印发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马上组

织召开专题会议并明确了由县自然资源局牵头，县级各职

能部门协同配合，成立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

面清单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全面启动重新制定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工作。同时，确定了技术承担单位为湖南省第二测绘院，

并要求技术单位立即组织技术力量进场，开展资料搜集，实

地调研，原负面清单实施意见征求，自然资源禀赋梳理等前

期工作。

2.前期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在 2023年完成的全省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实施评估工作基础上，梳理

了自《湖南省新增 19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试行）》（湘发改规划〔2018〕972号）印发实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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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相关工作情况，形成了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工作总结报

告，并向县级各职能部门发出征求意见函，要求各单位根

据自身职能职责和产业发展情况，认真梳理原负面清单实

施情况，并对重新制定负面清单提出书面建议或意见。同

时，省第二测绘院马上成立专家团队，深入县自然资

源局、县发改局、县农业农村局和邵阳市生环局城步

分局等职能部门，开展实施情况调研和相关资料收集

工作。

3.清单编制

根据“湘自资发〔2025〕4 号文”和 3月 19 日省厅视

频培训会的技术要求，省第二测绘院梳理相关产业政策，

开展原负面清单实施评估，并根据各职能部门反馈的建议和

意见，结合城步县自然资源禀赋，重新制定负面清单。截止

目前，已完成城步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及其编制说明的初步成果，并提交市级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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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域生态环境及产业发展情况

（一）生态环境现状

1.主体功能分区

落实《湖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关于

城步县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细化乡镇主体功能分

区，合理划分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城市化地

区，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实施国土空间资源的差异化配

置。

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包括丹口镇、五团镇、长安营镇、

白毛坪镇、威溪乡、兰蓉乡和汀坪乡 7 个乡镇。主要承担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等重要生态功能，

关系全省或较大范围区域的生态安全，需要在国土空间开

发中限制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

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筑牢全省“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和城

步县“一园多点、一水多带、一轴多廊”的生态保护格局。

2.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根据《邵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发布邵阳市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更新成果（2023 版）的通知》（邵市生环函〔2024〕

66 号）文件要求，将城步县分为 6 个环境管控单元，并从

空间布局约束、污染物排放管控、环境风险防控和资源开

发效率要求 4 个方面落实具体的管控要求。环境管控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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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具体见下表。

表 2-1城步县环境管控单元分区表

序

号
类型

环境管控

单元编号
涉及乡镇 单元面积（Km2）

1

优先保护单

元

ZH43052910001 茅坪镇、儒林镇、汀坪乡 667.61

2 ZH43052910002 丹口镇、长安营镇 713.41

3 ZH43052910003 金紫乡、威溪乡、西岩镇 352.77

4 ZH43052910004 白毛坪镇、兰蓉乡 511.49

5 ZH43052910005 五团镇 196.03

5 重点管控单

元
ZH43052920001 蒋坊乡、茅坪镇、儒林镇、汀

坪乡
145.71

（二）产业发展现状

城步苗族自治县立足生态资源禀赋，以“五香产业”（奶

香、竹香、茶香、菜香、果香）为核心，构建了特色鲜明的

现代农业体系，并延伸发展生态旅游、苗医药等新兴产业，

形成了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

1.传统农业向现代化转型 

奶业全链条发展。城步依托南山牧场 23万亩草山资源，

形成“南牛北羊”产业布局。南山牧业发展奶牛养殖，建成

16个标准化牧场和机械化挤奶站，年奶产量 3.5万吨；羴牧

牧业专注奶山羊产业，通过“公司+农户+合作社”模式带动

2000余人就业，并开发 AI专家系统提升养殖效率。奶业年

综合产值达 6亿元。产品覆盖液态奶、奶粉等全系列，南山

牧业乳制品畅销全国，羴牧羊奶粉通过智能化生产保障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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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产业精深加工。全县竹林面积 41万亩，通过 17家竹

木加工企业实现“全竹利用”。湖南南山金竹生态科技公司

开发竹制餐具、牙刷手柄等环保产品，年消耗南竹 400万根，

产值 1.5亿元。竹笋加工企业推出 30余种罐头及休闲食品，

产品销往北上广等地。

茶产业品牌化升级。城步峒茶、青钱柳茶获国家地理标

志认证，种植面积达 3万余亩。通过产学研合作（如湖南省

茶叶研究所）提升技术，培育 50家专业合作社，年产值 1.2

亿元，带动 4600户增收。峒茶在国内外茶展屡获大奖，产

品远销日本、法国等地。

2.特色果蔬与延季蔬菜 

高山果蔬规模化种植。利用高海拔气候优势，发展“夏

延后”蔬菜（西红柿、辣椒等），种植面积 10.8万亩，年产

值 11.8亿元。引进以色列滴灌技术和生物有机肥，实现精准

化管理。水果产业以红美人柑橘、苗香梨、秋月梨为主，种

植面积超 2000亩，年产值超 32亿元。冷链仓储设施（如商

务部支持的 3万吨冷库）延长销售周期，助农增收。

蜂蜜产业国际化拓展。城步蜂蜜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年采蜜量 15万公斤，开发“蜂舞南山”系列产品。

高端雪花蜜售价达 3960元/公斤，出口美国、日本等地，2024

年前 10个月创汇 70万美元。

3.新兴产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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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医药传承与产业化。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 1.5万亩，

培育 3家加工企业，年产值 2000万元。通过职业中专课程

培训、名苗医评选等活动推动人才传承，开发苗医药特色疗

法（如苗药三伏贴），入选“中国苗医苗药之乡”培育计划。

生态旅游与民族文化融合。依托南山牧场、白云湖等生

态资源发展旅游业，打造“六月六”山歌节等节庆 IP，吸引

游客体验苗绣、吊脚楼等文化。苗绣等非遗与现代设计结合，

形成文创产业链，带动乡村经济。

4.政策与科技赋能 

政策支持。出台《“十四五”一特两辅特色主导产业发

展规划》，商务部定点帮扶 41个项目（如冷链物流、电商

平台），累计投入 1.5亿元，带动 1.2万人就业。

科技驱动。与湖南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合作研发智

能养殖系统、液体有机肥等技术，建成冷链仓储、电商物流

园，推动农产品电商销售额 6.7亿元

5.产业融合与社会效益 

城步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整合资源，2024

年预计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9.5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 154.1

亿元，带动近 5万人增收。特色产业的集群效应显著，形成

“土特产+科技+生态”的乡村振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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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的产业发展不仅实现了资源高效利用，更通过品牌

化、国际化战略将“苗乡特产”推向世界，成为湖南省特色

农业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典范。

（三）产业发展规划

城步苗族自治县依托生态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提出以

“五香产业”为核心、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规划路径，旨在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 

奶业全产业链升级。以南山牧场和羴牧公司为核心，打

造“牧草种植—养殖—研发—加工—销售”的全产业链。规

划建设标准化牧场、乳粉奶源基地及智能化加工体系，目标

“十五五”期间奶业综合产值突破 10亿元。通过“公司+农

户+合作社”模式扩大养殖规模，推广奶山羊 AI专家系统提

升效率，并推动乳制品品牌国际化（如南山牧业学生奶、中

老年奶粉等）。

竹产业精深加工与“以竹代塑”战略。依托 41 万亩竹

林资源，构建“竹材初加工—半成品—精深加工—品牌渠道”

全链体系。重点发展环保竹制餐具、竹工艺品等产品，扩大

竹笋加工品类至 30余种休闲食品，目标年产值达 1.5亿元以

上。通过引进 2-3家竹制品加工企业，打造中西部竹制品综

合开发示范基地，并拓展国际市场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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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产业品牌化与科技赋能。推进“城步峒茶”、“青钱

柳茶”地理标志品牌建设，联合湖南省茶叶研究所提升种植

技术，规划新扩茶园至 3万亩以上。通过培育市级茶叶龙头

企业、筹建峒茶产业发展研究院，推动产品出口至日本、法

国等地，目标年产值 1.2亿元。

2.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新能源产业集群化。以风、光电为核心，推进城步威溪

风电场、光伏发电等项目，目标 2030年新能源产值达 10亿

元。引入大唐华银、国电等企业打造省级新能源示范基地，

并发展装配式建筑、绿色数字化建造等关联产业。

大健康与苗医药产业化。规划中药材种植基地 6万亩，

建立 5个种植片区，培育 1-2家加工企业（年产值 500万元

以上）。推动苗医药与现代康养结合，开发苗药三伏贴等特

色疗法，建设南山国际康养小镇，打造中医药健康养老产业

集群。

生态文旅融合工程。以南山国家公园为核心，整合苗绣、

吊脚楼等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红色教育游、数字幻游剧场等

新业态。推进巫江夜游、南山蒙古包度假区等 12 个文旅项

目，目标通过“六月六山歌节”等节庆 IP，提升文旅收入占

比。

3.区域协同与产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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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南桂北经济协作区建设。主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重点引入现代物流、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通

过城龙高速等交通网络对接桂北市场，升级商贸物流园、冷

链物流枢纽，构建“农产品+电商+物流”体系。

城乡产业联动发展。以县城儒林镇为核心，茅坪镇（工

业）、西岩镇（商贸物流）、长安营镇（奶业+旅游）等差

异化分工，形成“1+3+5+X”城镇化结构。通过易地搬迁安

置区与产业园“两区共建”，促进城乡资源互补。

4.科技与政策赋能 

创新驱动战略。布局省级科研平台（如羴牧企业技术中

心），推动奶业、竹制品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实施“智赋

万企”行动，培育 4家规模工业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

业，研发投入增长 12%。

政策与资金支持。落实《“十四五”一特两辅产业发展

规划》，通过商务部定点帮扶项目（如冷链物流、电商平台）

投入 1.5亿元。设立科技金融支持机制，扩大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发放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超 1000万元。

5.可持续发展路径 

生态优先与集约用地。严守生态红线，推广液体生物有

机肥、滴灌技术等绿色农业模式。实施建设用地“严控增量、

盘活存量”策略，促进产业园区与生态保护区协调发展。

乡村振兴与农民增收。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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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整合资源，目标带动 5 万人增收。发展高山延季蔬菜 20

万亩、“红美人”柑橘 1万亩，建设 3万吨冷链仓储延长销

售周期，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城步县产业规划以“生态+特色+科技”为核心逻辑，通

过全产业链升级、区域协同和数字化赋能，构建“五香产业

引领、新能源与大健康双轮驱动、文旅融合增值”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预计到 2030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突破 50

亿元，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超 200亿元，成为湘西南特色农业

与生态经济协同发展的示范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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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自查评估情况

（一）原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实施情况

自负面清单实施以来，城步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落实省

市人民政府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推进产业发展，经过

多年不懈努力，在牢牢把握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

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五

个“100”工程纵深推进等重大战略机遇，以发展生态工业、

绿色工业为目标，着力推动奶制品深加工倍增工程、竹制品

深加工提升工程、果蔬茶深加工创优工程、生物医药和新能

源产业培育工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工程，提升

产业现代化水平。

1.农业

强化农业污染源控制，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引领全县农

业生产方式转变；严格农药、化肥、饲料管控，加强种植业

面源污染综合防控和畜禽禁养区退养后续管理，整体推进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深入开展农药化肥减量行动；推进农用

地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利用；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逐步

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增强耕地质量建设。落实最严格的

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坚决遏制耕地抛荒和“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开展耕地质量提升，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旱改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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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综合整治等工程，加强县内现有耕地质量建设，完善农业

基础设施，并深入挖掘耕地后备资源潜力，拓展农业空间。

2.林业

始终紧紧盯住违反城步县林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违

法事项，结合中央环保督查，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整治行动。

严格落实管控清单，严格造林和更新、林木育种和育苗、木

竹林产品采运、采集的管控要求，严把产业准入门槛，严守

审批关，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和执法检查，自清单发

布后无一起违禁事件发生。

3.畜牧业

优化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保障生态环境，

科学化定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科学布局规模养殖场和

养殖小区，促进养殖业健康发展。

禁养区：包括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

管控要求：禁养区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禁养区内现有不符合要求的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在规定

时限内依法关停或搬迁。限养区禁养区域向外延申 500米内

范围区域。国道、省道、铁路等交通主干道沿线两边外延 500

米范围内的区域。小二型以上水库正常蓄水位以上山脊线内

500 米陆域。集市、居民集中居住区、医院、学校周边 500

米范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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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区域内限定畜禽养殖数量，禁止新建规模畜禽养

殖场的区域。限养区内严格控制畜禽养殖总量，不得新建、

扩建有污染物排放的养殖场，对已经存在的养殖业要压缩产

能减少饲养量，依法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积极推广农牧结

合、资源利用等畜禽养殖污染生态化治理模式。

适养区：除禁养区、限养区以外，满足环境容量适合畜

禽养殖的区域。适养区原则上作为畜禽养殖可养区，在适养

区内从事畜禽养殖的建设项目，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其畜禽排泄

物综合利用及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4.渔业

对城步县禁渔范围、禁渔期做出了科学合理的安排。禁

止大中型水库电鱼、毒鱼、炸鱼和非法捕捞。

城步县规范禁捕天然水域垂钓行为，休闲垂钓应“一人

一杆、一线、一钩（单钩）”，禁止“一人多杆、多线多钩、

长线多钩、单线多钩”等方式；禁止利用船艇、排筏以及其

它水上漂浮物进行垂钓；禁止使用各类探鱼设备和视频装置

进行垂钓；禁止使用含有毒有害物质的钓饵、窝料和添加剂

及鱼虾类活体水生生物饵料进行垂钓；误捕误钓小于最低可

捕标准的幼体及禁捕品种鳜鱼、鲌鱼，必须及时放回原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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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物种除外）；严禁休闲垂钓渔获物上市交易，有交易

行为的视同非法捕捞。

5.采矿业

严格采石（砂）取土场使用林地监督管理。县自然资源、

林业等主管部门加强对采石（砂）场、取土场的监管，对全

县范围内所有采石（砂）场进行全面清查，对已经批准且位

于本规划禁止范围内使用林地的采石（砂）取土场，应当依

法退回。

严厉打击采石（砂）取土场非法侵占林地行为。县林业、

自然资源等主管部门要建立日常巡查机制，畅通信息沟通渠

道，采取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未经批准和超界采

石（砂）取土等非法侵占林地行为以及不恢复林业生产条件

的行为。对发现的采石（砂）取土场非法侵占林地行为，要

依法予以处罚，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的，要及时移送森林公安

机关依法办理。

严格落实采石（砂）取土场林地恢复治理责任。对于采

石（砂）取土场，不管是办临时还是永久占用林地手续，要

按照“谁开采、谁治理、谁恢复”的原则，把落实恢复林业

生产条件贯穿项目实施全过程，确保开采一块，治理一块，

恢复一块。

城步县人民政府成立城步县集中整治非法采矿破坏生

态环境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全县专项整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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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织、协调、调度、督办、考评，按照“整顿一批，取缔

关闭一批”的总体要求，通过集中整治、规范各类生产行为，

达到如下开展专项集中打击，惩处违法犯罪，取缔非法开采，

切实规范矿业（开采点）的无序开采;强化部门协作与责任落

实，严厉打击破坏耕地、林地、环境等行为，增强保护意识，

促进植被恢复;合理规划布局，扶持合法企业，建立巡查、监

管长效机制，确保非法企业（开采点）的关闭与退出平稳有

序，建立符合产业政策、规模开发适度、资源利用集约的矿

产资源开发秩序等目标。积极推进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将矿山生态修复内容纳入《城步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有序推进矿山达到省绿色矿山建设标准；

新设和改扩建（整合、调整）、停产矿山及技改煤矿，按绿

色矿山标准进行规划、建设，正式投产、复产和技改完成并

通过验收一年之日起三个月内完成自评报告并申报省级绿

色矿山。

结合矿山整合及转型升级要求，加强矿山开采的整合利

用，引导小型、零散矿山逐步退出，并实施生态绿地，减少

矿山开采对环境的破坏；对整合后的矿山，实施绿色矿山整

治，防治矿山地质灾害，按照边开采、边恢复、边治理的原

则，对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地质灾害、土地破坏等问题，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推动绿色矿山建设转型升级；加

大闭坑矿山、废弃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将矿山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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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恢复与矿山公园建设、生态建设相结合；结合地方发展

诉求，开展工矿废弃地调整再利用。

规范新建矿山生态保护准入要求,采矿权范围、工业广场、

排土场、废石堆场、尾砂库、井筒等矿业活动及影响区，不

得占用生态红线、各类自然保护地、城镇规划区和水源保护

区。与生态廊道、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民

房、重要河流、堤坝、军事设施等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矿山开采应尽量避免对矿区水资源、水环境造成破坏，抽排

废水达标排放率达 100%。开采应尽量避免对矿区土地资源、

土石环境造成破坏，露天开采不得占用基本农田，地下开采

不得破坏基本农田，废石、矸石、废土排放不得影响土石环

境，地下开采废气必需达标排放。

矿山开采应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产生矿山地质灾害。露天

开采避免产生高陡边坡；地下开采避免造成采空区地面变形

或岩溶塌陷、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建立环境问题监

测与地质灾害应急预警机制，及时呈报监测的类型、频率、

手段等数据。同时应符合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要求。矿

山企业是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的责任主体，应按照“边生产、

边修复、边治理”的要求，承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

恢复和监测责任，履行相关义务。

建立矿业权有序退出长效机制,采矿权人主动申请注销

采矿权的，依法依规关闭退出。已设合法采矿权，由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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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需要、产业政策调整原因需要退出的，按相关规定协商

退出。已设采矿权未达到最低开采规模、安全生产、生态保

护、最低“三率”指标等要求，以及采用国家明令淘汰采选

技术方法的，责令限期整改，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的，依法

淘汰退出。

6.制造业

精简审批环节。在《湖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工作指南》

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精减审批事项和条件，减少保留事项

的前置条件。合并审批事项，按照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的原

则，进一步协调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权限，除重大项目和特殊

项目外，对同类项目不同部门审批层级存在差异的审批事项，

各部门要积极推行审批层级一体化，切实做到“哪一层级立

项、项目后续报批所有手续就在哪一层级完成”。进一步转

变管理方式，对能够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方式替代的审批事

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协作事项；进一步调整审批时序，地震

安全性评价在工程设计前完成即可，其他评估评价和取水许

可等事项在开工前完成即可；进一步优化市政公用服务办理

环节，将供水、供电、燃气、热力、排水、通信等市政公用

基础设施报装提前到开工前办理，在工程施工阶段完成相关

设施建设，竣工验收后直接办理接入事宜。市政公用服务单

位依据审查合格的施工图等办理报装手续，不得要求建设单

位重复委托相应市政专业图纸设计机构设计。社会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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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审批调整为规划设计方案审批环节的内部协作事

项。

制定并实施区域评估细则，在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

其他有条件的区域，推行由政府统一组织对压覆重要矿产资

源、节能评估、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水资源论证、水土保持方案、取水

许可、洪水影响评价、重大工程气候可行性论证、建设项目

安全预评价等评估评价事项实行区域评估。实行区域评估的，

政府相关部门应在土地出让或划拨前，告知建设单位相关建

设要求。

7.电力业

电力项目严格落实管控清单，严格按照政府新一轮农网

改造的要求落实，所有项目都经省能源局、省电力公司的可

研、设计批复后方能依法动工建设，所有发电项目都来自规

划库，选址尽量避开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

严守审批关，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自清单发布后无

一起违禁事件发生。

8.房地产业

城步县分区规划用途，城镇集中发展，城镇发展区主要

分布在中心城区、县城、开发园区及镇区。城镇发展区内可

以进行城镇开发和集中建设，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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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制方式，按照城镇集中建设区、城镇弹性发展区、特别

用途区进行分类管理。

按照居住区用地规划布局，严格准入房地产项目。一是

在符合县城总体空间布局的前提下，根据现状情况，采取分

散与集中布置相结合，实行房地产项目规模化，集中成组成

团，居住用地布局与就业岗位同步协调平衡，重视因地制宜

的组织生活就业，集中紧凑地组织房地产项目用地据点式开

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按照居民生活的不同层次要求，

分级配置各级公共服务设施，使生活居住功能明确、建设有

序、方便生活、便于管理。二是综合考虑县城总体用地布局，

根据居民的不同消费层次和房地产开发等影响因素，规划结

合地形和绿化，现采用居住小区居住组团布局模式，并在新

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将采用居住街坊、五分钟生活圈、

十分钟生活圈、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分级布局，改善整体

居住环境，打造生态山水城市的高质量居住环境。

严格项目审批。在项目落地与审批时，新建居住房严格

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

设”的原则，要求新开发居住用地要以建设设施完善、环境

优美、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居住园区和居住小区为目标，对现

有居住用地通过整治，形成综合性居住片区，逐步改善其居

住环境；在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过程中，严格禁止在非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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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把执法关，

规范建房秩序。

9.公共设施管理业

自清单发布后无一起破坏生态环境，或在生态脆弱地区

布局的旅游景区新建。

（二）原负面清单实施成效

据统计，城步县现有注册企业 4448 家，产业涉及国民

经济 18门类 76大类 231中类 419小类。

1.限制类产业

原负面清单中涉及限制类 6 门类 12 大类 27 中类 43 小

类的企业共计 996 家，其中 A0111 稻谷种植产业 108 家，

A0122油类种植产业 16家，A0123薯类种植产业 1家，A0141

蔬菜种植产业 228家，A0142食用菌种植产业 8家，A0152

葡萄种植产业 22 家，A0153 柑橘类种植产业 7 家，A0169

茶及其他饮料作物种植产业 23家，A0190其他农业产业 45

家，A0211林木育种产业 10家，A0212林木育苗产业 16家，

A0220 造林和更新产业 14 家，A0241 木材采运产业 8 家，

A0311 牛的饲养产业 105 家，A0313 猪的饲养产业 63 家，

A0314羊的饲养产业92家，A0321鸡的饲养产业71家，A0322

鸭的饲养产业 12家，A0323鹅的饲养产业 3家，A0412内陆

养殖产业 79家，B1011石灰石、石膏开采产业 6家，B1012

建筑装饰用石开采产业 4家，B1019粘土及其他砂石开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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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8家，C2110木质家具制造产业 3 家，C3011水泥制造产

业 2 家，C3031 粘土砖瓦及建筑砌块制造产业 6 家，D4415

太阳能发电产业 9家，K7010房地产开发经营产业 27家。

经调查核实，上述企业均严格按照限制类管控要求生产

经营，特别是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范围内的原有企业已

经全部关停。企业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清洁生产

水平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禁止类产业

涉及原负面清单禁止类的 2门类 4大类 4中类 4小类的

企业 3家，均为 C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经核实，上述企业

严格按照管控要求，非新建企业，均为 2018年“972号文”

印发实施前已注册企业。详见表 3-1。

表 3-1涉及原负面清单禁止类企业名录

行业代码 企业名称

C2221 城步苗族自治县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C2221 城步苗族自治县文华造纸厂（普通合伙）

C2221 湖南绿能生物精炼科技有限公司

（三）评估结论

综合以上评价内容，城步县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

准入负面清单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标准要求，各行

业执行情况符合城步县现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

负面清单要求。自 2018年“972号文”印发实施以来，各职

能部门严格实施，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及恢复国土空间保

护开发格局得到优化，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生态环境



25

质量持续改善，民众生态文明价值观不断增强，进一步筑牢

了当地生态安全屏障。产业高质量发展，项目准入更加严格，

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工业提质转型加快，现代服务业繁荣兴

盛，农业农村进入新发展阶段。因此城步县原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自查评估结果为：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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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定情况

（一）编制依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

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

2．《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

3．《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

4．《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

5．《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

年本）》；

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意见》（2024年 3月 6日）；

7．《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编制实施办法》

（发改规划〔2016〕2205号）；

8．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南省重新制定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工作方案》的通知（湘自

资发〔2025〕4号）；

9．《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建立全

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的通知》（湘发

〔2020〕9号）；

10．《湖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11．《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

分区管控的意见》（湘政发〔2020〕12号）；



27

12．《湖南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湘发改规划〔2018〕373号）；

13．《湖南省新增 19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

负面清单（试行）》（湘发改规划〔2018〕972号）；

14.《邵阳市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15.《城步苗族自治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16．其他国家、省与地方性政策文件。

（二）编制概况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分为限

制类和禁止类两种管控类型。其中，限制类产业主要指

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工艺技术落后，不符合国家、省行

业准入条件和规定，不利于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保、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督促加快改造的生产能力、工艺

技术、装备及产品。禁止类产业主要指不符合主体功能定

位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严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产品质量低于国家规定或行业规定的

最低标准等需要淘汰的落后工艺技术、装备及产品。

1.管控重点

主要针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中

的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指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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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共 9大产业门类，

并将现有产业和具有区域资源要素禀赋的规划发展产业作

为负面清单的管控重点。由国家规划布局的产业，如核力发

电、航空运输业、跨流域调水工程等，不列入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 。县人 民政 府应依 据《国 民经 济行业 分类》

（GB/T4754-2017）对产业类型进行规范，细化至小类，并

注明分类代码，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2.管控要求

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定应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以下简称《指导目录》）为基础，结合各

县市区所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

则，统筹考虑法规政策要求、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发展实际

等，充分衔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2年版）》《自然资

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湖南

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等，提出限制、禁止产业类型及管控要求，遵循以下原则。

（1）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管控要求不低于《指导目录》

列入禁止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淘汰类；《指导目

录》中限制类，且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定位和发

展方向不相符合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但在本行

政区不具备资源要素禀赋，且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

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不相符合的产业。管控要求为：列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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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产业涉及的项目禁止新建、改扩建，现有企业提出关闭时

限要求。列入限制类产业有：《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指

导目录》中鼓励类，在本行政区具备一定资源要素禀赋，但

与所处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不相符合

的产业。管控要求为：对于列入限制类产业的现有企业，提

出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未入

园区的企业进入园区的管控要求；对于列入限制类产业的新

建、改扩建，提出规模和生产工艺（应优于《指导目录》）、

布局（应进入现有的、完成生态型改造的产业园区）、清洁

生产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等管控要求。

（2）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管控类型原则上应与原产业准

入负面清单管控类型保持一致，属于国家战略性矿产等确需

调整的，应严格组织论证并说明理由。

（3）与《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要求一致的，

所涉及的产业不再在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中重复列出。

3.综合评判体系和标准

从生态安全维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两个维度，共设置政策

导向情况、生态安全情况、产业资源情况、调整建议情况四

项评价指标，对县域相关产业发展的合理性进行评估，综合

叠加分析得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评价结果。各地可根据实际

需要，合理减少或增加评价指标，提高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1）四项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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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情况。将相关产业与国省相关法律法规、产业

政策、生态环境政策及地方性规划与政策有关要求进行比对，

评估产业设置、工艺、环保等方面是否符合政策导向，评价

结论为允许或不允许。

生态安全情况。一方面，应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

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对产业所在县域的主导生态功能

进行评价，区分形成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和生物

多样性维护等不同生态功能类型，然后对产业发展方向与主

体生态功能的匹配度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对相关产业发展

对县域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森林环境、生物多样

性等生态环境指标的影响效果进行评价。综合评价产业发展

是否符合生态安全要求，评价结论为符合或不符合。

产业资源情况。将相关产业与国省产业发展战略、规划

以及产业生产工艺有关标准、地方经济发展形势进行比对，

并从是否属于国家或全省战略性部署或规划的产业、是否为

地方支柱产业、产业生产工艺和环保设施是否满足国家标准

要求三方面对产业资源的存在情况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论

为丰富、一般或稀少。

调整建议情况。全面收集市县有关单位、相关领域专家

及利益主体对于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调整建议，综合评价调

整建议的合规性与合理性，评价结论为是或否。

（2）综合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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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指标评价结论进行叠加分析，并分别对应形成继续

保留型、调整类别型、优化规则型、调出清单型与调入清单

型 5类评估结果，详见表 4-1。

表 4-1 评价指标综合评判

政策导向 生态安全 产业资源 调整建议 评价结果

不允许 符合 丰富或一般

是/否 继续保留型

不允许 符合 稀少

不允许 不符合 丰富或一般

不允许 不符合 稀少

允许 不符合 稀少

允许 符合 丰富或一般

是

调整类别型

允许 符合 稀少

优化规则型允许 不符合 丰富或一般

允许 不符合 稀少

允许 符合 丰富或一般 调出清单型

不允许 不符合 稀少 调入清单型

继续保留型。对于已纳入原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政策导

向评价结论为不允许，或生态安全评价结论为不符合且产业

资源情况稀少的产业，继续保留实施负面清单管控。

调整类别型。对于政策导向评价结论为允许，且生态安

全与产业资源评价结论分别为符合、有（指丰富或一般，下

同）的产业，可调整管控类型或调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优化规则型。对于政策导向评价结论为允许，但生态安

全或产业资源评价结论为不符合、稀少的产业，可优化管控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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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出清单型。对于政策导向评价结论为允许，且生态安

全与产业资源评价结论分别为符合、有的产业，可调整管控

类型或调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调入清单型。对于未纳入原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但政策

导向、生态安全、产业资源评价结论分别为不允许、不符合、

稀少的产业，调整纳入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管控。

4.综合评判结果

通过全面梳理国、省、市相关政策及规划，调研摸清

城步县自然资源禀赋、产业发展等实际情况，并充分征求

县级各职能部门的意见，现对城步县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评

价如下，详见表 4-2。



33

表 4-2城步苗族自治县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评价结果表

序

号
类别

门类（代码及名

称）

大类（代码及名

称）

中类（代码及名

称）

小类（代码及

名称）

产业

存在

状况

评价因子
评价结果

政策导向 生态安全 产业资源 调整建议

1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1 谷物种植

0111 稻谷种

植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2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2 豆类种植

0121 豆类种

植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3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2 豆类种植

0122 油类种

植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4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2 豆类种植

0123 薯类种

植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5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3 棉、麻、糖、

烟草种植

0131 棉花种

植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6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3 棉、麻、糖、

烟草种植

0134 烟草种

植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7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4 蔬菜、食用

菌及园艺作物种

植

0141 蔬菜种

植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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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门类（代码及名

称）

大类（代码及名

称）

中类（代码及名

称）

小类（代码及

名称）

产业

存在

状况

评价因子
评价结果

政策导向 生态安全 产业资源 调整建议

8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4 蔬菜、食用

菌及园艺作物种

植

0142 食用菌

种植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9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5 水果种植

0152 葡萄种

植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10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5 水果种植

0153 柑橘类

种植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11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6 坚果、含油

果、香料和饮料

作物种植

0169 茶及其

他饮料作物

种植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12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7 中药材种植

0170 中药材

种植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13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1 农业 019 其他农业

0190 其他农

业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14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2 林业

021 林木育种和

育苗

0211 林木育

种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15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2 林业

021 林木育种和

育苗

0212 林木育

苗

现有

主导
不允许 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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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门类（代码及名

称）

大类（代码及名

称）

中类（代码及名

称）

小类（代码及

名称）

产业

存在

状况

评价因子
评价结果

政策导向 生态安全 产业资源 调整建议

产业

16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2 林业 022 造林和更新

0220 造林和

更新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17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2 林业

024 木材和竹材

采运

0241 木材采

运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18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2 林业

024 木材和竹材

采运

0242 竹材采

运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19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2 林业 025 林产品采集

0251 木竹材

林产品采集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20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3 畜牧业 031 牲畜饲养

0311 牛的饲

养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21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3 畜牧业 031 牲畜饲养

0313 猪的饲

养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22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3 畜牧业 031 牲畜饲养

0314 羊的饲

养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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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门类（代码及名

称）

大类（代码及名

称）

中类（代码及名

称）

小类（代码及

名称）

产业

存在

状况

评价因子
评价结果

政策导向 生态安全 产业资源 调整建议

23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3 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1 鸡的饲

养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24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3 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2 鸭的饲

养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25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3 畜牧业 032 家禽饲养

0323 鹅的饲

养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26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3 畜牧业

033 狩猎和捕捉

动物

0330 狩猎和

捕捉动物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27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4 渔业 041 水产养殖

0412 内陆养

殖

规划

发展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稀少 否
继续保留

型

28 限制类
A 农、林、牧、

渔业
04 渔业 042 水产捕捞

0422 内陆捕

捞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29 限制类 B 采矿业
10 非金属矿采选

业
101 土砂石开采

1011 石灰石、

石膏开采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30 限制类 B 采矿业
10 非金属矿采选

业
101 土砂石开采

1012 建筑装

饰用石开采

现有

一般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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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门类（代码及名

称）

大类（代码及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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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导向 生态安全 产业资源 调整建议

产业

31 限制类 B 采矿业
10 非金属矿采选

业
101 土砂石开采

1019 粘土及

其他砂石开

采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32 限制类 C 制造业

20 木材加工和

木、竹、藤、棕、

草制品业

203 木制品制造
2033 地板制

造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33 限制类 C 制造业 21 家具制造业
211 木质家具制

造

2110 木质家

具制造

现有

主导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34 限制类 C 制造业 21 家具制造业
212 竹、藤家具

制造

2120 竹、藤

家具制造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35 限制类 C 制造业
29 橡胶和塑料制

品业
292 塑料制品业

2927 日用塑

料制品制造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36 限制类 C 制造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301 水泥、石灰

和石膏制造

3011 水泥制

造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37 限制类 C 制造业
30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303 砖瓦、石材

等建筑材料制造

3031 粘土砖

瓦及建筑砌

块制造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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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类别

门类（代码及名

称）

大类（代码及名

称）

中类（代码及名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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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限制类

D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44 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
441 电力生产

4412 水力发

电

拟发

展产

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39 限制类

D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44 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
441 电力生产

4414 风力发

电

拟发

展产

业

不允许 符合 丰富 否
继续保留

型

40 限制类

D 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

44 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业
441 电力生产

4415 太阳能

发电

现有

一般

产业

不允许 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41 限制类 K房地产业 70 房地产业
701 房地产开发

经营

7010 房地产

开发经营

现有

一般

产业

允许 不符合 一般 是
优化规则

型

42 限制类

N 水利、环境和

公共设施管理

业

78 公共设施管理

业

785 公园和游览

景区管理

7852 游览景

区管理

拟发

展产

业

不允许 符合 一般 否
继续保留

型

1 禁止类 B 采矿业
09 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

091 常用有色金

属矿采选

0919 其他常

用有色金属

矿采选

拟发

展产

业

不允许 不符合 丰富 是
继续保留

型

2 禁止类 C 制造业
22 造纸和纸制品

业
222 造纸

2221 机制纸

及纸板制造

现有

一般

产业

允许 符合 丰富 是
调出清单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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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禁止类 C 制造业
26 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

266 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

2662 专项化

学用品制造

拟发

展产

业

不允许 不符合 稀少 否
继续保留

型

4 禁止类 C 制造业
31 黑色金属冶炼

和压延加工业
315 铁合金冶炼

3150 铁合金

冶炼

拟发

展产

业

不允许 不符合 稀少 否
继续保留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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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较原清单优化调整情况

根据综合评判结果，原负面清单限制类总计 42 项，其

中继续保留型 41 项，优化规则型 1 项；禁止类总计 4 项，

其中继续保留型 3项，调出清单型 1项。

1.调整类别型

C2221机制纸及纸板制造，原管控要求均为“禁止新建”。

根据国家《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和省政府

《关于加快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明确

将竹浆造纸作为重点发展方向，鼓励竹浆造纸技术创新和绿

色生产模式，推动林纸一体化发展和资源循环政策，支持企

业建立原料林基地以降低对外依赖。邵阳市作为“中国竹乡”，

已将城步县纳入竹产业核心发展区，故建议将该产业调出负

面清单。

2.优化规则型

K7010 房地产开发经营，原管控要求为“1．房地产开

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

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蔓延式扩张。2．禁止高档别墅类房

地产开发项目。3．禁止在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地

产开发项目”。根据《关于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家明确提出“优化住房供应结构，增加中高端商品

住房供给，包括别墅产品”，故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严格

控制密度、容积率的前提下，适当发展生态、绿色、智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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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别墅项目，符合乡村振兴战略和特色文旅的发展需求。

故建议将原管控要求“1．房地产开发项目必须在现有城镇

总体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集中布局、据点式开发，禁止成片

蔓延式扩张。2．禁止在生态林地、草地上新建、改扩建房

地产开发项目”，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更好的支撑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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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意见与建议

为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要求，采用重点生

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未来趋势，对目前正

在探索的几种管理模式需要进一步整合提升，特别应该重视

以下几方面问题。

一是明确责任分工。机构改革后，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

准入负面清单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制度，但关于重点生态

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职责分工尚未明确，建议县级人

民政府探索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职责分工，

省级人民政府明确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在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中的权利、责任，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规范考核、管理，

以便于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后续管理工作的推进。

二是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对具有重要生态环境功

能的空间单元，应该重点阐明其功能和目标，并据此编制负

面清单，禁止或限制不符合功能定位和环境目标的人类活动。

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空间单元，应该首先厘清

目前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根据问题编制负面清单，通过对

不当人类活动的限制来解决问题、提升质量。

三是加大政策扶持和完善补偿机制。建议中央、省级财

政进一步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投资、生态补偿等

政策支持，制定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差别化政策，加大对少

数民族落后地区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力度，及时制定出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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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领域政策法规，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机制。

四是明确准入标准。市场准入属于“一次”准入，环境

准入属于“二次”准入，主要作用是引导产业布局及其环保

要求与区域资源环境条件相匹配。除了规定哪些空间不能开

发之外，更要告诉市场主体进入特定空间需要满足什么资源

环境要求。因此，产业准入标准必须明确，特别是污染物排

放水平、清洁生产水平、资源利用效率等应尽量量化，通过

明确的标准来过滤掉那些不符合要求的产业。

五是定期评估和动态更新。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目前还处

于探索期和建设期，对存在的问题要及时调整，不断增强其

实用性。比如，准入单元的尺度是否合适，负面清单与产业

政策是否协调，与其他环境管理制度之间是否衔接等都需要

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磨合、优化。此外，国土空间的开发与保

护战略、规划等也在不断调整。因此，产业准入负面清单需

要定期评估，动态更新。

六是纳入自然资源信息管理平台。既然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与空间政策单元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就需要纳入相应的自

然资源信息平台，具备空间查询和空间分析功能。基于这一

平台，自然资源部门可根据拟建项目特点快速判断是否符合

环境准入负面清单要求，从而提高环境管理效率。同时，基

于这一平台，还可实时监控产业布局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

及时对清单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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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城步县应继续严格按照重新制定的《城步县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及国家相关产业准入规

定要求执行到位，确保全县生态系统健康稳定，实现生态环

境与经济发展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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